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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袁进田

通讯员 罗伟洪 伍先安

本报讯 8 月 5 日上午，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刘
定湘带队，先后到支队车管所、大
祥交警大队教育处罚大厅等处，现
场指导交警基层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工作。

按照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工
作要求，指导组一行首先来到支
队车管所办事大厅，宣讲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疫情防
控、人人有责”理念。见少数办事
群众坐得比较密集时，指导组劝
导他们要间隔一个位置候坐。在
车辆上牌检测现场，指导组要求
前来办事的群众按标准科学佩戴
好口罩。同时，指导组现场督导物
业管理人员，必须做好体温检测
和健康码、行程码查验工作，把好
进入支队办事窗口和住宅区的全
部人员安全监测关。指导组还要
求行财科和车管所增加安保人
员，引导群众办事，搞好消毒工作
净化办事区环境，采取限量叫号
服务，避免群众扎堆办事，并开设
专用办事通道，科学引导办事群
众从入出分流。指导组要求窗口
安保人员，一定要按照“新冠疫情
异常情况处理流程”，同步做好疫

情精准防控。
在大祥交警大队教育处罚大

厅督导时，指导组仔细听取了大
祥交警大队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要求大队全体民警、辅警必须提
高工作站位，提升防疫水平，严格
按照市委、市政府、市局党委以及
支队党委要求，坚决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全力确保广大办事群众

安全，同时不断加强民警、辅警自
身防疫。在该大队非机动车号牌
发放窗口，指导组要求工作人员
必须按照“逐一测量体温、逐个查
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要求，严把疫
情防控关，并通过在入门办事区
域增设“一米线”，安排安保人员
提示办事人员保持间隔距离一米，
杜绝人群聚集。

邵阳交警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 袁进田

本报讯 7月27日，北塔
交警大队以“小手牵大手”为
主题，结合“一盔一带”“知危
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等
主题活动，组织民警、辅警与
湘郡铭志学校学生联合开展

“我是小小志愿者，我为交通
作贡献”的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宣讲了交
通安全知识，详细讲解了什么
是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并说明
了工作中需注意的事项。随
后，小志愿者们身穿红色背
心，手拿指挥旗在民警的
带领下，来到江北广场的
4个执勤路口。

“叔叔，你没戴安全头
盔。”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
车搭乘一人上路，被小志愿者
用稚嫩的声音制止，并告诉后
座人员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需
要佩戴安全头盔。

在太阳的炙烤下，小志愿
者们用小手挥动着指挥旗，提
醒行人有序过马路。引导旁边
等待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在等
候区等待，在江北广场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跟着
交警叔叔街头实践，小志愿者
们不仅学到了交通安全常识，
也了解了要杜绝的交通陋习。

暑期“小小志愿者”上岗

记 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吴艳红 胡五星

本报讯 8 月 5 日，新邵
交警大队龙溪铺中队在辖区
重要路口开展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亮剑”行动，集中整治非
法加装遮阳伞、不按规定佩戴
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中，中队根据辖区实
际情况制定整治行动计划，采
取定点、定路段进行查纠，在
摩托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进
行堵查，对有非法加装遮阳伞
和未戴安全头盔的驾驶员进
行耐心劝导，并依法在现场拆

卸收缴遮阳伞。
通过交警的耐心教育，大

部分驾驶员都认识到加装伞
具存在隐患，并配合交警当场
拆除。当天共查处非法加装遮
阳伞违法行为 50 余起，所有
伞具全部没收。

新邵交警大队将把整治
摩托车、电动车“打伞”等交通
违法行为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
抓不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切实做到严管、严查、严惩，维
护交通安全。

新 邵

向摩托车违法行为“亮剑”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文艺

本报讯 2分钟内，在高速公
路恶意别车 11 次，给被别车辆及
其他后车带来严重安全隐患。7月
19日，一名在沪昆高速上驾驶轻型
货车的司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立案侦查。

当日 18 时 30 分许，省高警局
邵阳支队洞口大队接到一小车驾

驶人电话举报，称其驾车行至沪
昆高速大水收费站至洞口收费站
路段时，被前方的轻型多用途货
车多次恶意别车。

接到举报后，民警立刻开展
调 查 ，调 取 举 报 人 车 辆 行 车 记
录仪，发现在 2 分钟的行驶过程
中 ，驾 驶 人 阳 某 湘 来 回 变 道 别
车共 11 次。

经查，之前阳某湘在变道过

程中，受到举报人所驾驶的红色
小车影响，阳某湘认为对方是故
意别车，于是心存不满，驾车在举
报人车辆前恶意别车、压速、变更
车道，阻拦其正常通行。阳某湘行
为严重影响举报人以及后方车辆
行车安全，对道路安全构成威胁，
构成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涉嫌
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高速公路恶意别车 ““路怒族路怒族””被立案侦查

记 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陈 斌 彭晓艳

本报讯 8 月 5 日，隆回
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城
区主要路口设置固定检查点，
在中小街道设置临时检查点，
重点查处摩托车、电动车、三
轮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酒后
驾驶、不戴安全头盔、安装遮
阳伞等违法行为，共查处摩托
车各类违法行为180余起。

今年以来，隆回县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在开展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中，不断
强化交通管理措施，积极开展
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为群众营造有序安全畅通
的出行条件。同时，民警坚持
规范、文明执法，边整治边宣
传，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
主动向驾驶人阐明驾乘摩托
车不戴安全头盔、安装遮阳伞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
提高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范意识。

下一步，隆回交警对摩
托车、电动车、三轮摩托车等
违法行为将常抓不懈，确保
专项行动有效推进，实现辖
区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改
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明显
好转、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
故得到有效预防。

隆 回

集中整治摩托车违法行为

创文·交警在行动

督导现场。

防控疫情期间不查

酒驾？你想错了！8 月 8

日晚上，新邵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龙溪铺中队在

龙溪铺镇十字路地段设

卡夜查。肖某驾车经过，

经检测其酒精含量为

43mg/100ml，属于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肖某持

B2 驾驶证，小车未年

检，此次饮酒付出了罚

款1700元、驾驶证扣15

分并降级的代价。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吴艳红 胡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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